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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德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20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49

	須予公布的交易
	
	主要交易


聯合公布

收購Hamptons Group Limited的公司股份

延期寄發通函
繼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日期為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的聯合公布後，由於需較長時間準備分別在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通函內所須包括的所有必要資料，因此，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已向聯交所申請延期寄發彼等各自的通函。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將會在Hamptons的公司股份的收購(包括根據隨後要約而對公司股份的任何購買)完成後二十五日內盡快寄發彼等各自的通函，即暫定為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或之前。

茲重提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日期為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就有關根據該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而進行的Hamptons公司股份的收購的聯合公布(「該公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布所用詞彙與該公布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寄發通函的時間

載列(其中包括)該收購的詳細資料的一份通函，須分別根據上市規則第14.38條及第14.40條於該公布刊發後二十一日內寄發予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各自的股東。

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正準備須包括在其各自的通函內的有關資料， 而就會德豐地產而言，且須涵括(其中包括)Hamptons集團的財務資料。

需要額外時間的原因

根據該公布所述，買方擁有Hamptons約32.4%的股份權益，而賣家則建議出售約22.24% Hamptons股份權益(「出售股份」)。持有Hamptons其餘45.35%股份權益的Hamptons其他股東(「其他股東」) (包括買方)對出售股份擁有優先認股權，而出售股份的建議收購亦可能觸發買方向其他股東發出隨後要約的責任。

根據優先認股權，賣方已於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將有關建議轉讓予買方的出售股份的轉讓通知書遞交予Hamptons，Hamptons則於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向其股東(不包括賣方)發出出售股份的要約，而受要約人士則有二十八日以回應有關要約。

此外，根據隨後要約的規定，買方已於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向其他股東發出隨後要約以收購彼等持有的Hamptons公司股份。隨後要約須公開給予其他股東由發出隨後要約之日起計最少二十八日時間考慮接納。

因此，在刊發該公布後二十一日內，將不大可能就收購公司股份的數目予以確定。

申請延期

由於上述因素，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已根據上市規則的有關條文向聯交所申請延期寄發彼等各自的通函。

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將會在Hamptons的公司股份的收購(包括根據隨後要約而對公司股份的任何購買)完成後二十五日內盡快寄發彼等各自的通函，即暫定為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或之前。

一般資料

正如該公布所披露，會德豐地產已向聯交所申請接納以Myers Investments Limited的書面批准代替召開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大會以批准該收購及隨後要約，聯交所亦已於二○○五年三月十八日接納該書面批准。

於本通告日期，會德豐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徐耀祥先生、羅大衛先生、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先生及William Turnbull先生，而會德豐地產董事會的成員則為李唯仁先生、周明權先生、劉菱輝先生、羅大衛先生、李大壯先生、吳梓源先生、徐耀祥先生及余灼強先生。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會德豐有限公司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陳永生


香港  二○○五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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